
 

 

证券代码：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2022-039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2 年 7 月 8 日，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原内配”、“公

司”或“甲方”）与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塑科技”或“乙方”）

签订《合资合同》，双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经营企业——焦作同声氢能科技有限

公司(暂定名，具体以营业执照登记为准，以下简称“同声氢能” 或“合资公司”)，

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2,7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

本的 90%；重塑科技出资 300 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合作双方将

利用各自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共同推动氢燃料电池系统的销售、服务、性能测

试及部分产品组装等相关业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在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批。上述交易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靖远路 1555 号 

法定代表人：林琦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7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91310107324285516C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氢燃料电池的研发和实验，从事燃料电池系统的

组装（除危险化学品），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零部件、蓄电池（除危险化学品）、

民用航空器、燃料油（除危险化学品）、煤炭、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及配件、橡塑制品的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

务，受托房屋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

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为上海重塑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林琦先生。 

上述交易对手方与公司及公司目前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上述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合作方简介：上海重塑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塑集团”）是一

家专注于燃料电池系统及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燃料电池工程应用开发

服务的氢燃料电池系统提供商。作为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技术提供商，重塑集团

具有成熟的研发组织结构，包括集燃料电池系统、核心零部件、工程应用开发服

务三位一体的研发流程，以及专业化的研发团队，在燃料电池系统设计、控制、

仿真、集成和安全等环节建立起了核心技术优势，并获得国家和行业的高度认可。

重塑集团全资子公司重塑科技是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燃料电池分中心的依托

单位，担任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燃料电池分会理事长单位，并且是继

长城汽车、潍柴动力、国家能源集团、中石化之后第五家加入国际氢能委员会的

中国企业。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焦作同声氢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产业集聚区淮河大道 69 号中原内配科研办

公楼四楼 404 室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东结构及出资情况： 

股东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资金来源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2,700 90% 自有或自筹资金 

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货币 300 10% 自有或自筹资金 

合计  3,000 100%  

注：拟设项目公司名称、类型、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四、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名称：焦作同声氢能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营业执照

登记为准） 

2、合资目的：更好的发挥产业资源互补优势，利用各自优势开拓市场，增

加销售，互惠共赢。 

3、合资公司定位：氢燃料电池系统的销售、服务、性能测试及部分产品组

装。 

4、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 万元。 

5、合资双方的出资分别为：甲方以货币方式出资 2,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90%；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 3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6、合资双方应各自负责完成以下各项事宜：甲方负责合资公司设立后的燃

料电池系统产品制造、销售；乙方负责合资公司设立后燃料电池系统的设计、研

发、工艺装备选定、性能验证、技术标准及质量管控。 



 

 

7、 合资公司成立后取得的知识产权应当登记在合资公司名下，或者作为合

资公司商业秘密妥善保存，合资双方不得侵犯合资公司的商业秘密。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 

   1、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1）合作方在燃料电池领域优势明显 

作为国内领先的燃料电池技术提供商，重塑集团向各大知名车企提供氢燃料

电池系统产品及整车工程服务，同时还为用户提供配套燃料电池客车、物流车动

力系统设计等服务。截至目前，重塑集团已与包括一汽解放、东风汽车、宇通客

车、中通客车、三菱扶桑等国内外知名车企建立了深入的合作，结合产品实际应

用场景开发多款燃料电池汽车车型。重塑集团的燃料电池技术应用地区覆盖国内

长三角、珠三角、华中、华北，以及德国、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外市场。在此基

础上，重塑集团积极探索车用领域之外的商用场景，并已在船舶、工程机械、分

布式发电等领域展开燃料电池技术的应用开发。 

（2）公司加快实施氢能产业战略布局 

为加快实施公司在氢能及燃料电池系统零部件领域的战略布局，公司先后与

中科嘉鸿（佛山市）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天

朤（江苏）氢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西安交通大学等单位围绕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核

心零部件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通过与核心员工持股平台共同投资设立氢能项目

子公司，全面推进公司“氢燃料电池系统零部件项目”，加速公司氢燃料电池系

统核心零部件产业化进程。 

  （3）合作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由公司负责合资公司设立后的燃料电池系统产

品制造与销售；由重塑科技负责合资公司设立后燃料电池系统的设计、研发、工

艺装备选定、性能验证、技术标准及质量管控等。合作双方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围绕氢燃料电池系统方面积极开展技术交流，充分利用公司现有的行业优势、客

户优势、资源优势、地域优势，实现与重塑科技在氢燃料电池研发方面的优势互

补，丰富和完善公司在氢燃料电池产业链上的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氢燃料电池



 

 

系统相关业务的综合实力，提高公司市场影响力。 

   2、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公司在氢能燃料电池系统领域的又一重要

布局。通过本次合作，合资双方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助于推动公司氢

能产业的长期发展和战略转型，有助于公司在氢能燃料电池系统领域的业务开拓

和深耕，有助于增强公司综合实力。 

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 

影响。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控股

子公司设立后，将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3、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宏观经济运行、行业市场环境、行业政策及业务发展情况具有不确定性，

本次投资可能出现不符合预期等方面的风险，公司将利用自身管理经验及技术积

累等优势，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完善内部控制流程，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不断适

应业务和市场要求，与各合作方积极推动本次投资的顺利实施。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资合同》。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八日 


